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储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名家汇”或“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并出具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名家汇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悦金产投”）所持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特微”、“标的公司”）57.4941%股权，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35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 

（一）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12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预

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披露《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上市公司、悦金产投和爱特微签署了《深圳市名家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同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之相关的议案；交易方案概要：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悦金产投所持有的爱特微 52%的股权。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悦金产投和爱特微签署了《深圳市名家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之相关的议案；交易方案概要：

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悦金产投所持有的爱特微

57.4941%的股权。其中，上市公司以股份方式支付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60%，

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40%。 

其后公司和悦金产投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2022 年 7 月 25 日、2022 年

12 月 30 日、2023 年 4 月 21 日及 2023 年 7 月 31 日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就前

述《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约定事项作了部分补充和修订，双方同意将继续就本次

重组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 

2023 年 7 月 25 日,为了明确中韩双方未来对爱特微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相关

职责，上市公司与持有爱特微 42.5059%股权的另一股东 TRinno Technology Co., 

Ltd.（以下简称“TRinno”）就双方未来如何经营管理目标公司签署了《深圳市

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TRinno Technology Co., Ltd.关于爱特微（张家港）半

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2023 年 8 月 17 日，上市公司收到爱特微韩方股东 TRinno 于 8 月 11 日签署

的《确认函》，确认同意悦金产投将其持有的爱特微 57.4941%股权转让给名家

汇，并放弃对前述爱特微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023 年 9 月 15 日，爱特微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悦金产投所持有的爱特微 57.4941%股权，公司以股份方式支付

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60%，以现金方式支付的比例为本次交易对价的 40%。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上市公司、悦金产投和爱特微签署了《深圳市名家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张家港悦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继续推



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补

充协议（六）》，约定将继续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 

2023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和悦金产投签署了《关于继续推动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爱特微（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补充协议（七）》，

约定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双方将继续就本次重组

事项进行进一步协商。 

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审计机构、估值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

估值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和

论证。 

2024 年 6 月 14 日，由于本次重组自筹划以来历时较长，市场环境较本次重

组筹划之初发生较大变化，爱特微韩方股东在前次放弃爱特微股份的优先购买权

期限到期后，拒绝继续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时要求先出让韩方股东所持爱特微股

份。交易各方就交易方案持续进行沟通，无法就新的交易方案达成一致，结合目

前市场环境，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与其他交易各方协商并经

董事会审议后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相关信息披露与风险提示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2 月 27 日、3 月 29 日、4 月 28 日、5 月 28

日、6 月 26 日、7 月 26 日、8 月 25 日、9 月 24 日、10 月 23 日、11 月 22 日、

12 月 22 日及 2022 年 1 月 21 日、2 月 21 日、3 月 23 日、4 月 22 日、5 月 21 日、

6 月 20 日、7 月 20 日、8 月 19 日、9 月 17 日、10 月 17 日、11 月 16 日、12 月

16 日、2023 年 1 月 14 日、2 月 13 日、3 月 15 日、4 月 14 日、5 月 12 日、6 月

10 日、7 月 10 日、8 月 11 日、9 月 9 日、10 月 9 日、11 月 8 日、12 月 8 日、

2024 年 1 月 9 日、2 月 8 日、3 月 8 日、4 月 8 日、5 月 8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

展公告》。 



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准确、认

真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公告中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筹划以来，上市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

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工作，与交易对方就本次重组事项进行了反复探讨和

沟通。由于本次重组自筹划以来历时较长，市场环境较本次重组筹划之初发生较

大变化，标的公司韩方股东在前次放弃标的公司股份的优先购买权期限到期后，

拒绝继续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时要求先出让韩方股东所持标的公司股份。交易各

方就交易方案持续进行沟通，无法就新的交易方案达成一致，结合目前市场环境，

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与其他交易各方协商并经董事会审议后

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决策程序 

2024 年 6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监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上市公

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影响 

上市公司尚未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尚未正式实施。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

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五、上市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

规定，上市公司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公告之日起 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得

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上市公司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公章） 

2024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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